
第四章 上市公司的收购

第八十五条 投资者可以采取要约收购、协议收购及其他合法方式收购上市公司。

第八十六条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

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百分之五时，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

日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

公告；在上述期限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

到百分之五后，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百分之五，应当依

照前款规定进行报告和公告。在报告期限内和作出报告、公告后二日内，不得再行买卖

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第八十七条

依照前条规定所作的书面报告和公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持股人的名称、住所；

（二）持有的股票的名称、数额；

（三）持股达到法定比例或者持股增减变化达到法定比例的日期。

第八十八条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

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百分之三十时，继续进行收购的，应当依

法向该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上市公司全部或者部分股份的要约。

收购上市公司部分股份的收购要约应当约定，被收购公司股东承诺出售的股份数额

超过预定收购的股份数额的，收购人按比例进行收购。

第八十九条

依照前条规定发出收购要约，收购人必须事先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报送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载明下列事项：

（一）收购人的名称、住所；

（二）收购人关于收购的决定；

16（三）被收购的上市公司名称；

（四）收购目的；

（五）收购股份的详细名称和预定收购的股份数额；

（六）收购期限、收购价格；



（七）收购所需资金额及资金保证；

（八）报送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时持有被收购公司股份数占该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

数的比例。

收购人还应当将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同时提交证券交易所。

第九十条

收购人在依照前条规定报送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之日起十五日后，公告

其收购要约。在上述期限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发现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不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应当及时告知收购人，收购人不得公告其收购要约。

收购要约约定的收购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并不得超过六十日。

第九十一条

在收购要约确定的承诺期限内，收购人不得撤销其收购要约。收购人

需要变更收购要约的，必须事先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证券交易所提出报告，经

批准后，予以公告。

第九十二条

收购要约提出的各项收购条件，适用于被收购公司的所有股东。

第九十三条

采取要约收购方式的，收购人在收购期限内，不得卖出被收购公司的

股票，也不得采取要约规定以外的形式和超出要约的条件买入被收购公司的股票。

第九十四条

采取协议收购方式的，收购人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同被收

购公司的股东以协议方式进行股份转让。

以协议方式收购上市公司时，达成协议后，收购人必须在三日内将该收购协议向国

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并予公告。

在公告前不得履行收购协议。

第九十五条

采取协议收购方式的，协议双方可以临时委托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保管

协议转让的股票，并将资金存放于指定的银行。

第九十六条

采取协议收购方式的，收购人收购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

同收购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百分之三十时，继续进行收购的，应当向该上市

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上市公司全部或者部分股份的要约。但是，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免除发出要约的除外。

收购人依照前款规定以要约方式收购上市公司股份，应当遵守本法第八十九条至第

17九十三条的规定。

第九十七条

收购期限届满，被收购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的，该上市公司

的股票应当由证券交易所依法终止上市交易；其余仍持有被收购公司股票的股东，有权

向收购人以收购要约的同等条件出售其股票，收购人应当收购。

收购行为完成后，被收购公司不再具备股份有限公司条件的，应当依法变更企业形

式。

第九十八条

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在收购

行为完成后的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第九十九条

收购行为完成后，收购人与被收购公司合并，并将该公司解散的，被

解散公司的原有股票由收购人依法更换。

第一百条

收购行为完成后，收购人应当在十五日内将收购情况报告国务院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并予公告。

第一百零一条

收购上市公司中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持有的股份，应当按照国务

院的规定，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依照本法的原则制定上市公司收购的具体办法。


